
南财大红学字 E2023〕 49号

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

学生临时困难补助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贝刂

第一条 进一步规范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,

根据江苏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 《江苏省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(苏教助 匚2019〕 1号 )和

江苏省学生资助中心 《省教育厅办公室 财政厅办公室关于

做好全省资助绩效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(苏教办助函 E2023〕

5号 )文件精神,结合我院实际,特修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临时困难补助主要用于帮助解决我院学生在校

期间因突发状况而造成的暂时性经济困难,所给予的特殊

性、临时性、一次性资助。

第三条 临时困难补助经费主要来源于学校事业收入 ,

在经费使用过程中应遵守专款专用原则,任何单位和个人不

得挪用。

第二章 补助对象和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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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临时困难补助的申请对象为我院在籍的全日制

本科生。

第五条 我院在籍学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,可 以申请

临时困难补助:

(一 )学 生本人突患重病或遭遇意外事故,医药费用较

高,家庭承担困难的;                    丿

(二 )学 生家人突患重病或家庭突遭变故,学 生经济来

源和学业受到较大影响的;

(三 )学 生家庭经济困难但学院未对其进行困难认定 ,

缺少基本生活费用,影响学业的;

(四 )学 生家庭所在地较远,寒暑假交通费支出较大 ,

家庭承担困难的;

(五 )其他需要给予补助的情形。

第六条 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可根据实际直接补助确

有需要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第三章 补助方式和标准

第七条 临时困难补助采取一次性补助的方式,经 由相

关职能部门审批后,补助金额由学院财务部门直接发放至学

生银行卡。

第八条 临时困难补助的发放标准由职能部门根据实际   /
情况予以确定。临时困难补助依据学生困难程度给予不同额   ∴

度资助,分为 1000元 、2000元和 3000元 三档。

第四章 申请和审批程序

第九条 临时困难补助为不定期补助,学 生一旦因突发

原因造成经济困难并符合申请条件的,可 以向所在系提出申

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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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临时困难补助申请及审批程序 :

(一 )学 生本人填写 《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临时困难

补助申请表》,连 同相关证明材料交至院系辅导员;

(二 )辅 导员对申请临时困难补助学生的情况进行核

实,初步确定因难补助类别及补助金额 ;

(三 )学 生处负责人会同学生所在系相关负责人商量确

定临时困难补助金额,报学院领导审批。

第五章 管理和监督

第十一条 申请临时困难补助不影响学生申请其他奖助

学金。

第十二条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,学 院可以不予补助或

取消其获助资格并责令其退还已领补助金额。

(一 )在 申请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;

(二 )在 生活中有高消费行为,铺张浪费情况较为明显;

(三 )学 习态度不端正、不思进取;

(四 )学 生有违纪违规行为;

(五 )其它违规使用补助的情况。

第六章 附 贝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,由 学生处和财务

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: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临时困难补助申请表

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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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 页无正文 )

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党委办公室、院长办公室  ⒛23年 10月 26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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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临时困难补助申请表

注:此表一式三份,一份由系部存档,一份由学工存档,一份用于办理相关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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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学号 班 级

句i级 1辛 J⒓ 联系 l匕话

本人是否己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 □是 □否

确

认

并

捉

交

证

明

材

料

请根据本人情况,在以下所属项□处打√,并提交材料给学院审核。 (审核原件、收取复

印件 )

1.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:□

2.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 (家庭成员包含本人,上一年度经民政部门审核通过):□
3,特困供养学生:□

4,孤残学生:□

5,烈 士或优抚对象子女:□

6,单亲家庭或残疾人子女:□

7.其他情况:□

申请

理由

("J^另 田羽*斗 )

个人承诺 :

学生本人签字:      年  月  日

辅导员或班主任意见 :

辅导员或班主任签字 : 年  月  凵


